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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南海住建重点打击的24类涉黑、涉恶、乱象类别：                                               

（一）以黑恶势力为“保护伞”，有组织地恶意围标串标、强揽工程项目的；

（二）强行推荐设计、施工、监理队伍、强行肢解分包工程的；

（三）以暴力胁迫等非法方式，阻碍合法建筑材料进场和渣土清运；收取“保护费”；阻拦施工强揽生意等破坏秩序的黑恶势力；

（四）强卖建筑材料、设备，横行建筑市场，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强装强卸的黑恶势力；

（五）在建筑工地，非法插手工人工资等劳资纠纷，充当地下“执法队”“出警队”“讨账队”，进行暴力讨债的黑恶势力；

（六）恶意阻断施工道路、强行拉闸限电、停水停电，违法阻挠正常建筑施工的；

（七）违规销售、变相加价、一房多卖、霸王条款、价格欺诈以及限制阻挠使用公积金的违法违规行为；

（八）在房地产交易过程中，违背购房者意愿，以胁迫方式将质量不合格或未经竣工验收房屋强行交付的黑恶势力；

（九）操纵房价房租、捂盘惜售、捏造散布虚假信息、制造抢房假象、哄抬房价、违规提供“首付贷”等投机炒房行为；

（十）捏造、散布虚假房源和价格信息；恶意曲解有关房地产政策；承诺办理入户、升学等误导购房人的违法违规行为；

（十一）在房地产交易过程中，以言语或暴力威胁的方式，强行提供代办服务、强行向租客、购房者索要服务费、“跳单费”等不合理费用的房地产“黑中介”；

（十二）采取威胁恐吓等暴力手段驱逐租户、随意强制上涨或恶意克扣租金押金的；

（十三）在物业管理区域内长期恶意非法侵占、破坏共有房屋、共有屋面、绿地、道路和场地的黑恶势力；

（十四）勾结黑恶势力滋扰业主，以不合理的高价强揽装饰装修和搬运工作，垄断高层楼盘的吊装业务，高价强卖水泥等装修材料等“楼霸”现象；

（十五）违法强势捆绑收费，以胁迫方式损害业主正当权益的；

（十六）在物业小区，进行圈地收费的黑恶势力；

（十七）有组织地滋扰业主，纠集社会闲散人员插手小区物业服务企业更换，或以暴力胁迫手段强行接管物业服务项目或阻碍物业服务项目正常交接；

（十八）采取贿赂、暴力、欺骗、威胁、造假等手段操控业主大会会议和业主投票、干扰业主委员会成立或换届改选，垄断小区公共收益和资源、侵占挪用小区公共收益等违法违规行为；

（十九）在城市公园内进行圈地收费，强买强卖，收取保护费的；

（二十）暴力破坏输油管线、燃气管线，以暴力等手段非法经营瓶装燃气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

（二十一）以暴力等手段，违规偷倒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的；

（二十二）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过程中采取暴力胁迫手段逼迫搬迁或者煽动闹事阻挠合法征收的;

（二十三）对以各种名义在工程建设、房地产交易、物业服务和市政管理等领域以非法组织、策划、教唆、煽动、串联、胁迫、引诱、欺骗、幕后操纵群众闹事、堵门堵路、聚众滋事等非正常上访行为，扰乱社会秩序和公共场所秩序的黑恶势力；

（二十四）以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的；

（二十五）其他住建领域涉黑涉恶的违规、违法行为。位置不够填写，可增页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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